
关于进一步调整完善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实施方案

（意见征求）

为优化停车服务方式、缓解城区交通拥挤，倡导绿色出行，根据《国家发展

改革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

[2015]2975 号）、《浙江省定价目录》（2018 年版）和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、

市公安局、市发展改革委和市场监管局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市道路机动车停放服

务收费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甬综执联〔2020〕9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城区机

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际情况，拟对我市城区道路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作

出部分调整：

一、实施范围和收费主体

实施范围：余姚城区内机动车道路停车泊位（包括人行道泊位）和政府或国

有资本投资兴建的公共停车场。

收费主体：停车场地产权人或受其委托的机构或单位。

二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价格管理形式

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、市场调节价两种价格管理形式。

1、城市道路公共停车泊位、交通站场停车场、公共城市广场、公园、体育

场馆及公立医院配套停车场、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等尚不具备竞争条件的机动

车停放服务实行政府定价管理。

2、住宅小区停车、旅游景点等配套停车场、社会资本全额投资及政府和社

会资本合作建设的停车场（不含城市道路公共停车泊位、交通站场停车场、体育

场馆及公立医院配套停车场）等各类停车场停车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。

三、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定价原则和标准

1、定价原则：一是推行中心城区停车收费差别化，适当扩大中心城区与城

区外围、道路内外的收费差距，促使车辆向道路外、地下停车场及城区外围分流，

减轻中心城区交通压力。二是有利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，提高公共停车资源周转

率，倡导市民绿色出行；三是优化按时、按次等停车计费方式；四是遵循合理补

偿经营成本原则，综合考虑停车资源供求状况、地理位置及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。

2、收费标准:城区道路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分为三级区域，按时段和不

同区域累进计费（具体收费标准详见附件一）。城区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

收费采用按时段按次或按时累进计费方式（具体收费标准详见附件二）。

对广场、公园、四桥下等公共停车场，停车收费主体可视情采取包年的办法

作适当优惠，收费一般不高于上述标准，具体由各收费主体自行决定。但同一停

车区域内包年停车位比例应控制在总停车位 30%以内。



四、调整内容

1、调整免费停放时间。延长城区一级区域路段免费停放时间，将原停车收

费文件——余发改价〔2019〕13 号文件规定的一级区域路段免费停放时间 20 分

钟（含）免费停放时间延长至 30 分钟（含）免费停放;缩短三级区域路段免费停

放时间,将原文件规定的三级区域路段免费停放时间 1小时（含）免费停放时间

调整至 30 分钟（含）免费停放。

2、调整白天收费时段。将目前执行的白天收费时间从 7：30-19：00（冬）；

7：30-20：00（夏）时制统一调整为 8：00-17：30，收费时段调整后白天收费

时段平均缩短 2.5 个小时。

3、增收夜间停车收费。为规范夜间停车秩序，提升城市品质，拟对 17:30

（含）-8:00（含）时段停放的车辆实施按次收费，30 分钟（含）免费, 超出免

费时长的，一级区域路段按 3元/车次收取，1小时之内减半收取；二级区域路

段按 2元/车次收取，1小时之内减半收取；三级区域路段按 2元/车次收取，1

小时之内减半收取。

附件：1、《余姚城区道路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》

2、《余姚城区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》



附件一

余姚城区道路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

区域划分

日间收费标准

（8:00-17:30）（按

时收费）

夜间收费标准

（17:30（含）

-8:00（含）

（按次收费）

备注

一级

东至中山路，

南至北兰江

路，西至西石

山路，北至丰

山路-子陵路

30 分钟（含）免费，

超过30分钟至1小时

（含）4元/车次，超

过 1小时后，每小时

加收 2元/车次。日间

连续停放不超过 22

元。

30 分钟（含）

免费，超出免

费时长 3元/

车次。（1小

时之内减半收

取）

日跨夜、夜跨日收费说

明：

①日、夜如只有一边超

出免费时长，只计算超

出免费时长费用。例如：

某车停 50 分钟，日间 32

分钟，夜间 18 分钟，只

收日间 32 分钟费用；②

日、夜都没有超出免费

时长，则不收费。例如：

某车停 60 分钟，日、夜

各 30 分钟，则不收费；

③日、夜如都超出免费

时长，则 2个时段都收

费。例如某车停62分钟，

日、夜各 31 分钟，则收

取日、夜超出费用。

举例说明（以一级区域

为例）：

17:10-17:40 计费 0；

16:40-17:40 计费

4+0=4；

16:00-19:00 计费

4+3=7；

17:10-18:10 计费

0+1.5=1.5

二级

东至城东路，

南至谭家岭

路，西至开丰

路-玉立路，

北至西环北

路-北环东路

30 分钟（含）免费，

超过30分钟至1小时

（含）3元/车次，超

过 1小时后，每小时

加收 1元/车次。日间

连续停放不超过 12

元。

30 分钟（含）

免费，超出免

费时长 2元/

车次。（1小

时之内减半收

取）

三级

除一级、二级

区域之外的

其他区域

30 分钟（含）免费，

超过30分钟至1小时

（含）2元/车次，超

过 1小时后，每小时

加收 1元/车次。日间

连续停放不超过 11

元。

30 分钟（含）

免费，超出免

费时长 2元/

车次。（1小

时之内减半收

取）



17:10-18:31 计费

0+3=3；

17：00-8：30 计费

0+3+0=3

17:00-9:00 计费

0+3+4=7

8:00-（次日）8:00 计费

22+3=25

1：00-8：20 计费 3+0=3

7：20-8：20 计费

1.5+0=1.5



附件二

余姚城区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

停车收费类别 收费标准

交通站场停车场

1小时内（含）免费，超过 1小时至 4小时（含）每

车次 4元，之后每超过 1小时加收 1元，24 小时最

高不超过 20 元，连续停放累计计费，7座以上加倍

收费。高铁北站地下停车场仍执行现行收费标准。

公共城市广场、公园、四桥下

配套停车场

1小时内（含）免费，超过 1小时至 4小时（含）每

车次 4元，4小时以上每小时加收 1元，每天最高不

超过每车次 10 元，连续停放累计计费，收费时段：7：

30-18：00（夏时制调整为 7：30-18：30）

公立医院停车场

1小时内（含）免费，超过 1小时至 4小时（含）每

车次 4元，4小时以上每小时加收 1元，每天最高不

超过每车次 10 元，连续停放累计计费。

体育场馆、图书馆等单位配套

停车场

1小时内（含）免费，超过 1小时至 4小时（含）每

车次 4元，4小时以上至 24 小时每车次 10 元，连续

停放累计计费。

其中：行政服务中心：2小时（含）内免费，超过 2

小时至 4小时每车次 5元，超过 4小时至 24 小时每

车次 10 元，连续停放累计计费。

政府投资的其他公共停车场

1小时内（含）免费，超过 1小时至 4小时（含）每

车次 4元，4小时以上每小时加收 1元，每天最高不

超过每车次 15 元，连续停放累计计费。7座以上加

倍计费。

备注：实际停车尾数不超过 15 分钟的不计费，超过 15 分钟的按 1小时计费。


